             高雄縣鳥松鄉公所員工國內出差旅費標準表       (依縣府93.10.20府主一字第0930199638號函修訂)
	出差地點
	出差天數
	出差旅費報支費別

	
	
	交通費
	每日住宿費(有在出差地區住宿事實者始得報支)
	每日膳雜費

	縣內

︵
含高市

、

屏市

︶
	單程五公里(含)以內
	公差(假)登記
	不得報支
	不得報支
	
	不得報支

	
	單程五公里以上
	一日
	依交通工具按實報支

(搭乘公務交通工具不得報支)
	不得報支
	
	(受訓講習類為125元)

簡任　　  200

薦任以下  200

工　　　  200

	
	山地鄉（桃源、三民、茂林）
	一日
	
	簡任     1,600

薦任以下 1,400

工　　　 1,200

(住免費公有宿舍不得報支)

（均先簽准，始得報支）
	檢據核實列支，未能檢據者，按二分之一列支
	(受訓講習類為125元)

簡任　　  300

薦任以下  300

工　　　  300

	縣外
	南部地區

(嘉義縣市.台南縣市.屏東縣)
	一日
	依交通工具按實報支(搭乘公務交通工具不得報支)
	簡任　　 1,600

薦任以下 1,400

工　　　 1,200

(住免費公有宿舍不得報支)
	檢據核實列支，未能檢據者，按二分之一列支
	其他地區如下：

簡任　　  550

薦任以下  500

工　　　  450

（受訓、講習類之會議、訓練，每日未提供1餐以上者減半）

	
	中部地區

(台中縣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二日。
	
	
	
	

	
	北部地區

(台北縣市.基隆市.新竹市.桃園縣.新竹縣)
	如半天可完成核給二日；如全日可完成核給三日。

搭機者原則當日往返
	
	
	
	

	
	東部地區

(台東縣.花蓮縣.宜蘭縣)
	依實際需要與交通狀況核給。
	
	
	
	

	
	外島地區

(澎湖縣.金門.馬祖)
	依實際需要與交通狀況核給。
	
	
	
	

	附註
	1、 本表未列事項，悉依行政院函頒「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2、 出差天數之核給，應視事實之需要，事先經單位主管核定，並盡量利用便捷之交通工具縮短行程；往返行程，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

3、 各機關對公差之派遣，應視公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加審核決定，如利用公文、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通訊工具可資處理者，不得派遣公差。
4、 洽公或監工等活動，應於申請時註明去處，以便查證；如經查勤有虛報公差、冒領出差費情形，除當事人嚴予議處外，如涉及刑責，移送法辦。

5、 縣內及南部地區如需住宿，應於出差請示單上詳敘原因，經單位主管核准後始得報支住宿費。

6、 因急要公務需搭乘計程車者，事先應於出差請示單加註其必要理由；如未事先申請，則應於事後報支時加註其必要理由。另報支時應檢據，未能檢據者應以支出證明單報支。

7、 本標準係上限規定，縣府所屬機關學校得視經費財源、實際出差地點及業務需要參照辦理或另參酌本表於上限範圍內另訂標準。


